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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号：

密级：

受控范围：

时效：

校教字〔2021〕10 号

关于印发《安徽信息工程学院优秀班级导师（班
主任）评选与奖励办法》的通知

各单位：

为做好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，充分发挥教师在

教书育人中的主导作用，扎实推进学校班级导师（班主任）工作

的开展，树立和表彰班级导师（班主任）工作先进典型，根据《安

徽信息工程学院学生班级导师（班主任）工作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

（校教字〔2020〕21 号）文件要求，制订《安徽信息工程学院优

秀班级导师（班主任）评选与奖励办法》。

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

安徽信息工程学院

2021 年 6 月 18 日



- 2 -

安徽信息工程学院
优秀班级导师（班主任）评选与奖励办法

为做好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，充分发挥教师在

教书育人中的主导作用，扎实推进学校班级导师（班主任）工作

的开展，树立和表彰班级导师（班主任）工作先进典型，根据《安

徽信息工程学院学生班级导师（班主任）工作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

（校教字〔2020〕21 号）文件要求，制订本评选与奖励办法。

第一条 学校学生班级导师（班主任）工作领导小组下设校

级优秀班级导师（班主任）评选工作组，组长由分管教学校长、

分管学工校长担任，成员由教务处、学生处、人力资源处负责人

担任。

第二条 经学院聘任、教务处备案的本科（含专升本）班级

导师（班主任），担任班级导师（班主任）满一学年，且参评当

学年学院内考核结果为“优秀”。

第三条 主动承担班级导师（班主任）工作，在对学生思想

品德培养、专业指导和学术引导等方面做出成绩，包括：

（一）为人师表，通过言传身教，在引导、帮助学生树立正

确的人生观、价值观和就业观等方面做出一定成效。

（二）认真履行工作职责，主动指导学生的学业发展，取得

一定效果。包括帮助加深学生对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理解，激发

学生的学习兴趣，引导学生明确学习目标、改进学习方法，帮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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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解决学习和发展上的困难和疑惑等，学生取得学业进步。

（三）班级导师（班主任）工作记录详实，对班级学生的学

习指导、谈心谈话覆盖面大。原则上每学期参加主题班会不少于

2 次、参与班级听课不少于 2 次。

第四条 评选周期

校级优秀班级导师（班主任）评选在各学院学年班级导师（班

主任）考核后组织，每学年评审一次。

第五条 评选流程

（一）学院推荐。各学院根据本学院班级导师（班主任）考

核结果，推荐不超过本学院班级导师（班主任）人数的 20%，原

则上管理岗位教师不得参评。

（二）学校评选。学校评选工作组依据参评条件，结合申报

人员履职尽责、工作效果、个人申报材料情况等，确定校级优秀

班级导师（班主任）人选，名额不超过各学院推荐总人数的 20%。

（三）结果公示。对评选结果进行 3 个工作日的公示，接受

全校师生的监督。公示无异议的，确定为当学年校级优秀班级导

师（班主任）。

第六条 表彰奖励

对授予校级优秀班级导师（班主任）的，颁发奖金（2000 元

/人）和荣誉证书。各学院应安排获评校级优秀班级导师（班主

任）的开展院内工作经验交流。

第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
